
 

 5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19 期 院會紀錄

行環境，本措施實施後，大客車行車時間較小型車減少 10~20 分鐘，可藉此增加搭乘公共運

輸誘因，連續假期期間往返臺北與宜蘭間旅次已高達 40%使用公共運輸。 

三、另為瞭解國外交通壅塞疏導管理經驗，並透過專家學者座談提出連續假期交通管理精進措施，

本部高速公路局已就差別費率、車牌單雙號管制、行駛國 5 預約制、提升公共運輸優勢等項

目，邀集專家學者進行多次座談會，未來將再由各疏運單位依據連續假期特性，研議更精進

、可行及最大共識之交通疏導措施。 

四、風景區實施總量管制問題： 

(一)發展觀光條例業於 104 年 2 月 4 日以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13281 號令修正第 6 條第 2 項

：「為維持觀光地區、風景特定區與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環境品質，得視需要導入成

長管理機制，規範適當之遊客量、遊憩行為與許可開發強度，納入經營管理計畫。」，

爰依此條文，管理機關可視實際需求就觀光地區、風景特定區及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環

境品質訂定管理機制。 

(二)風景區實施總量管制牽涉範圍廣泛，包含業者、道路交通、警政及各不同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管理範圍；本部觀光局已責成風景區現場管理單位採取橫向聯繫互助措施加以改善

，包括： 

1.推廣分區深度旅遊，有效分流旅客：太魯閣為大陸旅客來臺旅遊之重要景點，造成景

點之陸客人數較多，為改善此種現象，觀光局積極輔導風景區開發周邊新據點，輔導

旅行業研發創新旅遊產品，向大陸旅客推廣區域性、短天數（5-7 天）、深度的旅遊方

式，以北、中、南、東分區輔以保健、農家樂體驗、溫泉、美食主題旅遊方式進行深

度旅遊，以有效分流旅客，使旅客充分體驗高品質之服務，及改善陸客過於集中重點

景點之情形。 

2.熱門風景區旅客人數預報、預約及分流：針對觀光團造訪之熱門景點建置人數預報機

制，發布當日及未來 1 週大陸觀光團團數及人數，提供各景點管理單位流量管制及旅

行業者安排行程之參據。例如：國立故宮博物院已實施人流控管，團體需事先預約語

音導覽設備，未佩掛語音設備不得入場；野柳地質公園採取時間分流方式，預約進場

管制團客數量措施；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實施遊園車接駁及陸團分流、櫻花季公共運輸

接駁及分散入園門票售票地點；武陵農場執行櫻花祭交通管制及遊客總量管制等措施

。 

3.風景區維護之相關配套措施：觀光局除將加強國家風景區各景點之建設與經營管理，

增加亮點，並協同地方政府發展周邊遊憩景點，以強化分流效果，帶動各地方之經濟

及觀光永續發展。 

（五）行政院函送徐委員國勇就細懸浮微粒（PM2.5）空氣污染問題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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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156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3-49） 

徐委員就細懸浮微粒（PM2.5）空氣污染問題日益嚴重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環境保護署

（以下簡稱環保署）查復如下： 

一、有關修正「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說明如下： 

(一)「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以下簡稱緊急防制辦法）立法精神是考量因天氣

條件造成本地空氣污染物累積，以致於空氣品質惡化，規範各級政府所採取因應作為。

該辦法主要是處理非常態性空氣品質不良情況。 

(二)考量現行緊急防制辦法第 4 條所訂空氣品質惡化警告數值，未將細懸浮微粒（PM2.5）指

標納入，本院環保署爰於 104 年 11 月 17 日預告緊急防制辦法修正草案，參酌美國之標準

及作法並參考世界各國所訂規範，將細懸浮微粒（PM2.5）指標、各等級濃度標準值及管

制事項納入修正草案中。 

(三)此外，現行緊急防制辦法將空氣品質緊急應變濃度區分為三等級；初級、中級及緊急，

惟為進一步減緩空氣污染對民眾健康影響的風險，本院環保署擬依循預警原則精神，於

緊急防制辦法中新增「預警」等級，相較國際間各國規範已是相當嚴謹之緊急應變管制

標準。另為強化空氣品質不良預報通報程序，該署同時調修準備發布空氣品質惡化警告

之氣象條件，並將啟動緊急防制辦法門檻予以適度簡化調整，讓各地方政府即早因應空

氣品質不良並執行相關宣導防護措施。 

(四)由於緊急防制辦法管制事項涉及地方政府、相關部會、產業界及一般民眾，影響層面廣

泛，本院環保署刻廣泛蒐集各界意見，後續將透過召開研商及公聽會議廣徵各方意見，

考量修法亟需多方面研析彙整各方意見，以研擬有效因應減緩空氣品質嚴重情形持續惡

化之管制（理）措施問題，俾使該辦法更趨完備。 

二、針對協調火力發電廠於秋冬應以天然氣發電為主，減少燃煤機組發電一節，查臺灣電力公司為

降低電廠排氣對空氣品質之影響，於大氣條件擴散不良導致細懸浮微粒（PM2.5）高污染事件

發生，將配合地方政府要求，進行燃煤電廠降載並以天然氣發電取代，目前已有配合先例（

臺中火力發電廠），本院環保署持續督導及協助各地方政府因應於空品不良時期之預警作為

，建立與臺灣電力公司就其天然氣機組提升發電之量能評估結果，請相關火力發電廠配合環

保降載之機制，以因應空氣品質惡化事件，減緩空氣品質污染問題。 

三、有關各地方政府對於生煤管制以降低空污排放措施事項，說明如下： 

(一)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28 條，生煤、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污染物質之販賣或使用，係

採取「許可制」而無禁用之規定，乃賦予人民公法上申請之權利，於備齊一定申請條件

時，經地方主管機關審查後作成准駁決定。又地方主管機關本權責依許可制度精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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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規範生煤及石油焦使用，達到空氣污染管制目的。 

(二)另查地方政府為執行空氣污染防制工作所使用之行政工具，除採用本院環保署已制定之

各項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及制度外，亦可因地制宜另行訂定管制法規。依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略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因特殊需要，擬訂個別較嚴

之排放標準，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核定之」，地方政府倘有管制需求，需加

嚴本院環保署已訂定之空氣污染物排放管制標準，可依前揭規定辦理法制作業程序，報

經環保署審查後，予以核定。 

四、有關實施「空氣污染總量管制措施」事項，說明如下： 

(一)實施總量管制係透過對管制區內之既存固定污染源進行指定削減其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並要求新設或變更固定污染源取得足供抵換污染物增量之排放量，以減少管制區內之空

氣污染物排放量，改善空氣品質。 

(二)總量管制是空氣污染物減量策略之一，為確保單一空氣品質防制區內經劃定為三級防制

區時，可獲空氣污染物實質減量成效，未來總量管制區之指定將與防制區採取一致作法

，以單一直轄市、縣（市）為單位。 

(三)本院環保署刻彙整最新全國各直轄市、縣（市）空氣品質監測結果，並研擬修正「直轄

市、縣（市）各級空氣污染防制區」公告內容，惟考量防制區劃定後，將影響各級防制

區內污染源之空氣污染防制義務，該署將於本（105）年 3 月底前先邀集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研商；4 月份辦理公告修正草案預告，後續並將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公聽事宜

，以參考各界意見辦理空氣品質區劃定事宜。 

(四)由於總量管制主要管制對象為固定污染源，為發揮管制成本效益，應保留依污染源特性

判定是否實施之彈性；因此，有關三級防制區是否推動總量管制，將由直轄市、縣（巿

）主管機關依轄區內污染源特性評估是否採取總量管制措施。若直轄市、縣（巿）經評

估欲實施總量管制，本院環保署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2 條規定「總量管制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經濟部公告實施」，續以辦理會同經濟部公告實施相關事宜。 

（六）行政院函送賴委員瑞隆就應積極規劃「港市合一」發展政策，增加

高雄市於亞洲眾多新興海港城市間之競爭力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293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4-81） 

賴委員就應積極規劃「港市合一」發展政策，增加高雄市於亞洲眾多新興海港城市間之競爭

力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高雄港自發展以來，港市之間一向緊密連結，港口為城市帶來大量的貨物及原料進出，促進地


